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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-1簽証是一種最普遍的非移民簽証，具有專業學識的外國人都可以使用這種簽証到美國合法工作。H-1簽証最大的好處就是很有彈性，一旦獲得第一個H-1工作簽証，通常可以很容易的轉換為其他僱主工作；另外H-1簽証有效期有六年之久，若使用人已提出綠卡申請第一階段（勞工紙）超過一年以上，還可以在六年之外再作延期。
什麼樣的情況下適用H-1簽 証呢？這可分為兩方面來說明。首先是僱主本身提出的工作職缺，僱主必須能證明這個職務須要至少大學以上學歷的人，並且工資必須達到勞工部所制定的最低工資 標準。另外從申請人來說，申請人所具備的大學學歷必須與工作本身有直接關係。舉例來說：今天有一間美國會計師事務所要用H-1簽証聘請一名會計，合理的學歷要求應該是會計系學士。順道一提，所有非美國學歷都必須由專業評量機構提出學歷認證，證明此外國學歷等同於美國大學學歷。
H-1簽証最大的不便之處就是過高的申請費用以及有限的名額。除了例行的移民局手續費之外，H-1簽証申請費用還包括$1,500教育基金（若公司總員工數不多於二十五人，教育基金則減為$750）及$500防偽費。另一項問題就是H-1簽証每年有名額限制；目前每個會計年度有六萬五千個名額，另外還有額外的兩萬個名額是給領有美國碩士學位以上的人使用。申請人共有在第一次申請H-1簽証時須注意名額問題，一旦已領有移民局核發的H-1批准書之後，不論是做H-1延期或換僱主，都不須再受名額限制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如果僱主是學校，非營利性研究機構或政府研究機構，申請H-1時是不受名額限制的。
